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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有公用財產產籍管理-有價證券捐贈 

(校外單位→本校) 

一、校外單位以正式書面資料表示捐贈意願，其內容需詳載：a.捐贈標的物

(是否上市、上櫃)b.捐贈數量 c.捐贈日期 d.面額；或由雙方簽立”有價

證券捐贈契約書”，詳附件 1。 

二、接管單位依上述文件提送簽呈，請校長同意捐贈，並隨文附上捐贈相

關文件。如該項捐贈附有負擔(如需回饋…等)，則須以簽稿併陳方式簽

辦，並將稿發函教育部。 

註：「附有負擔」意指捐贈公司要求本校需有所回饋者。 

流程：接管單位→經營管理組→出納組→總務處→社會責任推展辦公室

→主計室→秘書處 

 

三、校長簽核且公司辦理過戶後，請接受單位登入「新版財物管理系統」

產出「有價證券增加單」(一式３份)，並依程序送各單位核章後俾憑入

帳。如有有價證券正本文件(如：紙本股票、股東持股證明書…)，請送

交出納組存放；若無紙本文件，請通知出納組確認存摺入帳。 

流程：接管單位→出納組→經營管理組→主計室 

 

四、給捐贈單位的「感謝狀」，由社會責任推展辦公室辦理。若單位擬自行

發函感謝，則不需加會社會責任推展辦公室。不另發送者，請逕自進行

流程下一步。 

流程：接管單位→社會責任推展辦公室→經營管理組→總務處→文書組 

五、以上相關資料請受贈單位自行影印存檔。 

111.03 範例僅供參考

保管組編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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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檢附簽呈範例供參。 

未上市(櫃)公司股票捐贈相關需知 

(財政部台財稅字第 09404542250 號函) 

一、 為客觀認定捐贈者捐贈未上市(櫃)公司股票之價值，本校於接受未上

市(櫃)公司股票捐贈當時之相關文書上，免載股票價值。 

二、當本校將股票出售取得現金時，亦即公平市價出現時，視同捐贈者以

等額現金捐贈。 

三、本校受贈單位於股票出售後，需將載有股票出售價金之收據或證明文

件，函送捐贈者，以利捐贈者辦理所得稅結算申報。 

四、捐贈者得憑本校出具載有股票出售價金之收據或證明文件，依法列報

為出售年度綜合所得稅之捐贈列舉扣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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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例參考： 

 

 

社會責任推展辦公室

製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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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  約   標   的   物 

為協助本校教學研究，經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，內容如下： 

□捐贈標的物： 

□股票  (□已上市□已上櫃□已核准上市(櫃)尚未掛牌 

         □興櫃□未上市(櫃)) 

公司名稱 股票號碼 股數 

   

   

   

□捐贈指定用途說明 

 

 

□其他事項：  

 

 

□本校需附有負擔(回饋)說明： 

 

□本捐贈案於本校無附有負擔。 

立     約     人 

捐贈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統一編號： 

地址： 

 

 

 

受贈者：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

統一編號：87557573 

地址：新竹市大學路 1001 號 

 

法定代理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特立此據，以昭信守 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P.S.：*部份由經營管理組及主計室填寫，其餘資料請使用單位填寫。                    第 1 聯：經營管理組登帳  第 2 聯：主計室核帳 

附件 1 
有價證券捐贈契約書 


